
永善县永善县““云上草原云上草原 浪漫马楠浪漫马楠””

巧家县马树湿地巧家县马树湿地

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谋划实现新突破高站位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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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争当生态保护修复排头兵——

绿 水 青 山 著 华 章
本报记者 谢毅 通讯员 陈允琪 母世权

2021年4月，省委、省政府召开昭通现
场办公会和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工作现场会，提出昭通要全面加
强以金沙江下游干流为重点的三大水系流
域生态保护治理，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争当
生态保护修复排头兵。

昭通市强化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2021
年6月，昭通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会要求各
县（市、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抓实生态修
复治理，巧家县要努力成为金沙江下游生态
保护修复重点区、镇雄县要努力成为赤水河
流域保护修复示范区、威信县要努力成为践
行“两山”理论示范区、盐津县要努力成为生
态修复示范区、永善县要努力成为金沙江下
游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绥江县要努力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其他县市区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年7月，《中共昭通
市委、昭通市人民政府关于争当生态保护
修复排头兵的实施意见》出台，全面部署生
态保护修复排头兵建设工作；同年9月，昭
通市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拓展深化为“生态优先”战略，作为全
市“六大战略”之一予以推进。昭通市委五
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及昭通市第五届人
代会均强调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昭通市成立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任主任
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市委书记、市长率
先垂范，系统谋划、研究、部署、督导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市
级四套班子领导挂联县市区，加强对生态

保护治理工作的督促指导和帮助。市级相
关部门各负其责，认真履职，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加大对本系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
投入。10年来，市级四套班子领导专题调
研生态文明建设300余次，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批示指示
600余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
会、专题会议等 200余次研究部署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各县（市、区）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始终把生态保护治理作为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大民生工程，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加大投入、注重实效。
乡、村两级强化宣传教育，充分发动群众，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生态保护治
理的决策部署。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投入
生态保护治理。全市上下基本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部门落实、社会协同、群众参
与”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

昭通市强化谋划革新，《昭通市“十四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昭通市生态保护修
复排头兵规划（2021—2035年）》等专项规
划，为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具体
路径。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实现了
从单一制度到初步构建制度体系的转变。生
态补偿、河长制、农田水利改革、国家公园体
制改革、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离任审计、生态损害赔偿等一批在全市
范围内具有突破性、标志性的制度相继建立
和推行。推动签订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昭通共识》；第一轮赤水河流域跨省横向生
态补偿协议取得实效，第二轮跨省横向生态
补偿协议已签订，补偿资金从第一轮每年补
偿6000万元提高到9000万元，增幅达50%。

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
攻坚战。昭通市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相
继印发《中共昭通市委 昭通市人民政府关
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共
昭通市委 昭通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污染防治攻坚卓有成效。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
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尾矿库污染治理、长江禁捕整
治、赤水河流域保护治理、劣Ⅴ类水体治理、
美丽乡村建设“八大行动”，坚决守护好昭通
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昭通市扬尘污染
防治条例》正式施行并推动实施，各类建筑
施工、机动车尾气、裸露地块、城市油烟、工
业企业等重点领域扬尘污染得到有效遏
制。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2018年至
2022年连续 5年保持 99%以上，2022年实
现有监测数据以来达到100%，PM2.5浓度持
续下降，2022年为23微克/立方米，较2017
年下降了28%，圆满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
其他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稳定向好。昭鲁大河
石牛口断面如期消除劣Ⅴ类，改写了该断面
长期劣Ⅴ类的历史，兑现昭通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完成省下达劣Ⅴ类

断面“清零”攻坚目标；19个县级及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14个地
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昭通水
环境质量2022年位居全国339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第17名，较2021年提升12位，是云南
省唯一入围前30名的州市。全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2022年底提高到38.48%，超出省
下达年度目标任务7.3个百分点。全市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总体安全。生态保护修复步伐加快。
接续推进“森林昭通”建设，启动全域绿化美
化3年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面积527万亩，
退耕还林还草面积322万亩，林地保有量面
积达1864万亩，森林蓄积量达5327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由2011年末的32.6%提高到
2021年的47.8%，提高15.2个百分点。巧家、
盐津、大关、永善、绥江等5县列入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地）23
个，总面积 248.4万亩。湿地面积稳定在
43.71万亩以上，湿地保护率55%。完成矿山
生态修复192个、修复589.63公顷，治理地
质灾害隐患点386个，治理石漠化面积1180
平方公里，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08.73
平方公里。累计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2个（其中绥江县为2022年全省唯一创成
县）、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综合创
成率达54.54%，走在全省前列。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新突破抓好污染防治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盯死“去存量、防增
量”工作部署，“点对点、一对一”将历次生态
环保督察整改滞后问题清单和整改时限在
2022年的问题清单交办到各县市区党委、政
府，传导责任压力，落实整改。将各县市区整
改滞后问题清单上报昭通市干部作风提升
办公室进行督办，并抄送昭通市纪委监委、
昭通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督查，问
责通报，推动整改。全力配合生态环境部西
南督察局、省委督查室、省生态环保督察办
到昭通市开展督察整改督导调研，借助契
机推动整改。同时开展暗查暗访、领导挂帮
指导抓整改。每月坚持对历次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交办信访投诉举报件整改进行调度。
历次生态环保督察累计反馈问题171个，已
整改完成157个、正在整改14个，整改完成
率达91.81%；转办群众投诉举报件646件，
已办结642件、办结率99.38%，正在办理的4
件均为2021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按时
办结率为100%，如期实现整改滞后投诉问

题“清零”目标。2022年整改滞后问题较2021
年减少12个，“消存量”取得明显成效。

常态长效抓治理，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实现新突破。昭通市制定《昭通市全面
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方案》，
全力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消除环境风险隐
患，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成效明显，排查梳理重
大风险隐患点位100个。采取“8个确保”全面
排查，落实整改。交办各县（市、区）对标对表
制定整改方案逐一挂账销号。同时，将问题
清单分类明确给市级牵头部门，并将问题清
单移交各牵头部门指导督促问题整改。动态
管理、滚动清零。对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工作实行动态管理，对新增问题一并制定整
改方案，逐一整改销号。各县（市、区）均由政
府制定了整改方案，对交办问题分解细化，
逐项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
完成时限。问题整改持续推进。通过常态化
排查整治、日常监管，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呈
现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的良好态势。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发源
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因流域
内多为丹霞地貌，岩石风化，每逢大雨，泥
沙俱下，河水浑赤而得名。也因1935年红军
长征“四渡赤水”而名扬天下。云南段干流
全长97公里，一二级主要支流长227公里，
流经革命老区镇雄、威信两县17个乡镇152
个村（社区），居住着104万各族群众。

昭通市坚决扛实源头责任，举全市之
力，聚各方资源，围绕“打造长江上游最美
生态河流、践行‘两山’理论样板典范、流域
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治理目标，
配合省级层面出台《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
护条例》并抓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组建赤
水河流域保护治理工作专班，梳理制定年
度重点目标任务和考核方案，按月开展“一
月一督查、一月一调度、一月一报告”工作。
全面实施“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
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6大行动，一幅“水清、河畅、岸绿、鱼
游、景美、民富”的美丽画卷在赤水河流域
（云南段）正徐徐展开。

水更清。流域内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126座，卫生公厕 432座，卫生户厕 15万
座，畜禽粪污有机肥厂2个，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 16座。整治入河排污口 64个，建成 2
座水质自动监测站、10个监测点，干支流
水质不断改善，出境断面水质连续32个月
稳定保持Ⅱ类，确保了一河清水出云南。

河更畅。拆除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并
完成生态修复，在全流域率先实现干支流
无小水电，恢复了自然流态。

岸更绿。关闭矿山 116个、煤矿 25对、
养殖场 18家，治理历史遗留硫磺矿渣 684
万吨、修复矿山 209座。新造人工林 10万
亩，建河道防护林带 1460公里，基本实现
流域内看不见荒山、看不到祼土。

鱼更多。增殖放流鱼苗 330万尾，鱼
类从 2020年初的 36种增加到如今的 42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沙鲈鲤重现
赤水河。

景更美。村庄绿化 15万株，建成生态

观光廊道 62公里，口袋公园 20余处，精品
示范村6个，美丽村庄42个。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部分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营。

民更富。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新建竹基地 142万亩。镇雄荣获“中国
赤水源方竹之乡”称号。流域内生产总值从
2019年的101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32亿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9年的 12732元
增加到 2022年的 16296元。赤水河（云南
段）建设“美丽河湖”案例被省生态环境厅
推荐到生态环境部参评，推动赤水河流域
保护治理向规划目标迈进。以赤水河流域
保护治理引领金沙江、横江、牛栏江等流域
保护治理逐步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 1月初召开的昭通市委五届四
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2023年，昭通市
要大抓生态保护治理，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推进美丽
昭通建设。”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郑维江
说，贯彻落实好昭通市委五届四次全体（扩
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生态优先”战略
落地见效，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要采取针对性
措施做好中心城市细颗粒物的管控工作；
持续抓细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和整
治，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使全市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持续推
进流域综合治理，坚持水生态修复、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保护“三水共治”，确保境内的
393条河流清澈地流出昭通；持续探索“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不断增
加广大群众的收入；持续推进生态示范创
建，让乌蒙大地天蓝地绿水清。

击鼓催征稳驭舟，奋楫扬帆新征程。站
在新的起点，身披绿色新装的昭通，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正从蓝图变为现实，昭通在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愈发坚定，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有力。630多
万乌蒙儿女正朝着建成“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的目标不断奋进，奋力续写美丽中
国的昭通新篇章。

生态环境地方立法迈出重大步伐。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昭通市生
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地方立法力度最
大、监管执法尺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
最为显著的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法律
法规持续完善。《昭通市城市河道管理条
例》《昭通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相继施行，
开展《昭通市渔洞水库管理条例》修订。

环境保护执法联动协作机制逐步成熟。
2017年，原昭通市环境保护局、昭通市公安
局、昭通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不断
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
发布等工作机制，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协
同发力，加大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的
惩治力度。创新开展“普法+教育+惩戒”三
位一体监管、对企业环保合规性全方位“把
脉问诊”等普法工作，推动企业全面履行保
护环境、防治污染的主体责任，企事业单位
守法意识持续增强。落实网格监管执法“定
区域”，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执法体系。
2022年，组织对渔洞水库、城镇“两污”、昭
鲁河、畜禽粪污、煤矿、非煤矿山、洗煤场、
搅拌站等难点敏感区和重点行业开展10次
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点位727个，发现问题
1187个，整改完成778个。加强对企业治污

的监督帮扶，对存在问题的地方和企业，坚
持从实际出发督促整改，避免处置措施简
单粗暴。昭通市与贵州省毕节市签订了跨
流域环境执法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共
同防范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环境污染。

环境监督执法日益严格而有温度。该
市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为重点，开展监督与执法，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全面有效落实，彰显法
律威严。生态环境执法采取 11条措施，推
行正面清单、柔性执法、审慎包容等6项执
法机制，落实和做到守法宣传和执法服务
相结合，做到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
法企业“利剑高悬”，执法效能全面提升，仅
2022年就发出预警通知35份，对5家企业
免于处罚金额共计 241万元，对 17家企业
减轻处罚金额共计 364万元。对生态环境
部交办的赤水河流域 88个违法行为进行
集中查处。省生态环境联合执法交办的
2780个问题，整改完成 2757个，完成率为
99.2%。全市生态环境部门严格生态环境
保护行政执法，严惩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全市累计
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600余份，其
中，2022年 135份；罚没款数额总计 1.9亿
余元，其中，2022年3988万元。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审批效能、
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和生态环境要素保障大
提升行动，环评审批采取27条措施，落实“放
管服”“三集中三到位”等为民服务措施全部
到位，建立领导分片挂联环评审批、专班服
务、跨省通办、一网通办、容缺受理等机制，
做到“四减”要求，开辟民生工程绿色通道，
服务审批效能全面提升，昭通市生态环境局
政务服务窗口被评为“五星级服务窗口”，最
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同时，加强“三线一
单”管控要求，守住底线、红线，主要运用在
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前期决策中，已为昭

阳、鲁甸、镇雄、彝良、大关、水富等6个省级
开发区优化提升总体规划、水富港扩能工
程、光伏项目、昭通交通便民码头等重大项
目选址提供重要依据和初判，做到环评服务
关口前移，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完成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和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 859个（其中辐射类项目 14
个），核发和登记排污许可证468家。累计完
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和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12000余个（其中2022年
859个），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核发和登记排
污许可证3400余家（其中2022年468家）。

环评审批质效实现新突破优化服务措施

美丽的赤水河清波逐浪、一碧万顷，再现鱼翔浅底、孩童嬉

水、百姓和乐的美景。赤水河流域（云南段）出境断面水质稳定

保持Ⅱ类，确保了“一江清水出云南”。赤水河，正以更洁净、更

生态、更优美的形态，为革命老区镇雄、威信两县人民带来更强

的获得感、幸福感。

赤水河之变，是昭通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两

山”论、走好“两化路”的生动实践，创造了河流生态治理的成功

“样本”。

昭通地处长江上游、赤水河源头和乌蒙山区，地形地貌独

特，生态地位特殊，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和云南省“三屏两

带”生态安全格局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新时代十年，昭通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和对昭通的殷切嘱托，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赤水河生态保护重要指示，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切实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争当生态保护修复排头兵，推动绿色高质

量发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有序整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空间管

控持续优化，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持续保持“一江清水出云

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开拓性进展，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更加稳固。

十年感恩奋进，昭通市生态环境实现“脆弱到宜人”的历史

性逆转。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成为抬头

可见的生态成果。

昭通大山包昭通大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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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实现新突破传导责任压力

环境监管执法实现新突破完善法律法规

赤水河流域保护治理实现新突破扛牢源头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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